附件2

广西植保无人飞机受益对象承诺书

本组织郑重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广西植保无人飞机购置补贴试点及农机购置补贴等相关政策要求。已充分了解所购植保无人飞机的技术性能和使用风险。

二、严格遵守国家空中交通管制、通用航空飞行有关规定等政策要求。植保无人飞机应严格用于规划区域内的植保作业，不超高、超速、超范围使用。

三、在申报补贴前，已按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完成实名登记。

四、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本组织对申办补贴所提供的以下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负责：一是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工商营业执照；二是购机发票；三是产品型号、整机出厂编号（机身编码）、飞控编码、地面站编码拓印膜；四是作业量凭证；五是操作人员培训合格证明；六是植保无人飞机财产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凭证；七是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证明文件；八是植保无人飞机运营管理制度体系文件。

五、主动配合各级农机主管部门完成实名登记验证、机具核验等工作。如有违法违规行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违反其他相关规定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组织自行承担。

组织全称(盖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